[bookmark: _Hlk162273511]2026-2027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
大会主场服务 招标公告

根据业务发展需要，现对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的大会主场服务供应商进行公开招标，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标项目
2026-2027年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
招标项目范围还包括以上展会主题在上海以外其他地区举办的相关系列展。
二、招标内容
1、大会主场服务报价，详见《采购需求说明》
2、工作实施方案和工作计划
3、承接过的以往优秀案例介绍
三、招标单位：上海贸促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四、预计合同金额：根据实际发生结算
五、公告、报名截止时间
公告时间：2026年6月18日至6月29日
报名时间：2026年6月18日至6月29日
六、报名材料、投标文件要求及提交方式
[bookmark: _Hlk162355441][bookmark: _Hlk162355584]1、报名材料包括：
（1）《营业执照》复印件
（2）《税务登记证》复印件
（3）《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4）报名用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或法定代表人证明）原件
（5）被授权人（或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6）信息登记材料：①信息表②以往业绩材料③公司账户信息④廉洁承诺书（格式参考附件表格）。
注：以上报名资料复印件必须加盖公章,已更换为多证合一的投标人提交多证合一的《营业执照》后，无需再提交《税务登记证》和《组织机构代码证》。
2、投标人将以上报名材料和招投标方案的扫描件发送至以下邮箱caigou@cpit-exhibition.com，邮件名注明投标人名称及行业类别（例：***公司+2026-2027上海书展+大会主场服务）。
3、述标时间：另行通知
4、述标地点：上海贸促展览展示有限公司（徐汇区龙兰路277号东航滨江中心1号楼11楼）。述标时，投标人当场提交纸质打印材料四套，电子文档一套。
5、咨询电话：62107360转846
七、投标文件编制要求：投标文件应包括履约能力、服务水平、价格水平三个部分内容，其中；以100分为满分，其中履约能力满分20分，服务水平满分40分，价格水平满分40分。
八、如报名参加投标人少于3家，不足以形成充分竞争时，招标单位可以发出补充公告，适当延长报名时间。
九、投标人应保证，招标单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使用其提供货物或服务的任何一部分时，免受第三方提出侵犯其专利权、商标权、版权或其他知识产权的起诉。
十、投标人须在述标时间当天提交所有材料。凡涉及报价的补充说明或修正，均以书面依据为准，投标人要严格保密，不得向第三方透露。
十一、本公告在上海贸促展览展示有限公司官方网站(www.cpit-exhibition.com)发布，上海贸促展览展示有限公司保留对本公告的解释权。



上海贸促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2026年6月18日















信息登记材料附件：
附件-表1基本信息征询表
	基本信息征询表

	行业类别
	
	企业性质
	

	企业名称
	
	
	

	企业联系方式
	公司地址
	
	邮编
	

	
	公司电话
	
	E-mail
	

	企业法人基本信息
	姓名
	
	身份证号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联系方式
	

	相关负责人信息
	姓名
	
	职务
	
	联系方式

	
	姓名
	
	职务
	
	联系方式

	员工信息
	总人数
	
	人员构成
	

	主要设备信息
	

	公司经营优势
	（务必填写）

	备注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等电子文件随表一并交送本公司。








附件-表2以往业绩表

近年类似案例表
	序号
	项目名称
	业主单位
	合同总价
（万元）
	项目时间

	
	
	
	
	

	
	
	
	
	

	
	
	
	
	

	
	
	
	
	

	
	
	
	
	

	
	
	
	
	

	
	
	
	
	

	
	
	
	
	

	
	
	
	
	






公司名称（公章）：                         填表日期：        

填表人：          联系方式：                                      


1、 本表格由投标人根据实际情况填写，可自行增删行数。优先填写规模及影响力较大的项目。
2、 欢迎提供其它项目方的推荐信。

附件-表3公司账户信息





















附件-表4廉洁承诺书

本公司郑重承诺：
1、严格遵守国家有关经营活动的法律法规、政策以及廉政建设各项规定；
2、通过正常途径开展业务工作，不为获取某些不正当利益而向相关人员赠送礼品礼金、购物卡（券）、有价证券、电子红包等；
3、不得以谋取非正当利益为目的，擅自与相关人员就业务情况进行私下商谈或达成默契；
4、不得以洽谈业务、签订合同为借口，宴请或邀请相关人员外出旅游、进入娱乐场所等活动；
5、不得为相关单位和个人购置或者提供通讯工具、交通工具、家电、高档办公用品等物品；
6、不以任何理由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报销应由对方或个人支付的费用；
7、不准为相关单位或个人装修住房、婚丧嫁娶、亲属和子女的工作安排以及境内外旅游等提供方便；
8、如发现相关人员有违反上述规定，应向纪检监察等相关部门举报。
                       单位名称（盖章）：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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